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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评选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2019—2020 年度先进集体、

优秀馆长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全省高等学校图书馆： 

 为表彰在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事业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经研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2019—2020 年度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馆。 

（一）先进集体。  

（二）优秀馆长：图书馆正、副馆长，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两年及以上。 

（三）先进个人：在岗在编的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从事图书馆工作两年及

以上。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 

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

职责，有切实可行的考核办法。 

2．经费使用合理，文献资源购置费与学校教学科研需要相适应，生均年购文

献量不低于教育部的评估指标。 

3．能较好地完成《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所规定的任务，近两年各项工

作成绩突出，整体管理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4．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积极参与省高校图工委各项活动，对推动馆际合作

与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优秀馆长 

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推进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 

2．热爱图书馆事业，熟悉图书馆业务，具有较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3．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 

4．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善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

威信。 

（三）先进个人 

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热爱图书馆事业，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

作用。 

3．积极工作，锐意进取，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受到读者好评。 

4．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关心同事，甘于奉献，受到馆内同行的称赞。 

三、评选名额 

1．先进集体：全省评选 20个。 

2．优秀馆长：全省评选 20人。 

3．先进个人：各高校图书馆按图书馆正式在编工作人员的 2%评选上报，图

书馆工作人员不足 50名的学校可上报 1人。 

四、推荐办法和评选程序 

1．先进集体和优秀馆长采取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办法推荐；先进个人由各高

校图书馆自行推荐。 

2．先进集体由全省各高校图书馆在全省高校图书馆范围内推荐 20个，并填

写《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推荐表》。自荐本馆为先进集体的，还需在《先

进集体推荐表》内填报“先进集体主要工作成绩”。 

3. 优秀馆长由全省各高校图书馆在全省高校图书馆正、副馆长范围内推荐 20

个，并填写《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优秀馆长推荐表》。自荐本馆正、副馆长为优秀

馆长的，还需在《优秀馆长推荐表》内填报“优秀馆长主要事迹”。 

4. 先进个人由各高校图书馆按照比例自行推荐，并填报《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先进个人推荐表》。 

5．推荐表由馆长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浙江省高校图工委秘书处。 

6. 推荐材料请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寄至浙江省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吴双老师

收，电话：0571-87953861（地址：杭州浙大路 38 号 浙江大学图书馆 514 室，邮

编：310027），并将电子稿发至邮箱 gxtgw@zju.edu.cn 。 

7．推荐材料汇总后，由省高校图工委常委会组织评审，发文表彰，并报省教

育厅备案。对先进集体将授予“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图书馆”荣誉称号，并颁

发奖牌；对先进个人将分别授予“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优秀馆长”和“浙江省高校

图书馆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附件：1.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推荐表 

2.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优秀馆长推荐表 
3．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先进个人推荐表 
4. 评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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